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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采〔2026〕17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预算单位财政性资金
小额项目采购工作指引》的通知

各市级预算单位，各区财政局：

为规范本市各级预算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集中采购

目录以外、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下项目的采购活动，兼顾公

平和效率，防范采购风险，上海市财政局研究制定了《上海

市预算单位财政性资金小额项目采购工作指引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6 年 6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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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6 年 6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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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预算单位财政性资金
小额项目采购工作指引

近年来，我市各级预算单位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，政府采购工作的规范化水平逐步提高。对于集中采购

目录以外且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财政性资金采购项目

（以下称小额项目），一些预算单位也自主比照政府采购项

目，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开展采购活动。但部分预算单位“重

委托、轻管理”，采购活动中还存在着法律依据不明确、监管

职责不清晰、采购操作不公正等问题，亟需进一步明确和规

范。为加强小额项目采购管理，明确工作职责，提高采购绩

效，防范采购风险，现对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预算单位履行采购主体责任

预算单位作为财政性资金使用主体和采购活动的发起

者、组织者，对采购活动的合规性、公正性、廉洁性承担主

体责任。预算单位应当完善内控管理制度，发挥内部机构间，

相关业务、环节和岗位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作用，做到约束

机制健全、权力运行规范、风险控制有力、监督问责到位，

保障主体责任落实。预算单位应当严格遵守财经纪律，提高

采购组织管理水平，规范采购行为，优化营商环境，主动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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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执行支持中小企业、科技创新、本国产品、绿色采购等政

府采购政策。

二、简化采购程序

预算单位可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对小额项目采购进一步实

行分层分类管理。鼓励预算单位对低于一定金额或只能从唯

一供应商处采购等特殊情形的项目，遵循效率优先原则，按

照单位内控管理制度直接确定供应商；对达到一定金额以上

的项目，遵循竞争择优原则确定供应商。具体由预算单位在

内控管理制度中明确。国家和我市关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另

有规定的，执行其规定。

小额项目竞争择优确定供应商的，尽量采用“货比三家”

等简便高效的方式，避免“小标大招”，节约采购成本和供应

商投标成本。如确需参照采用招标、谈判等竞争性方式采购

的，必须严格遵守公平竞争和优化营商环境等要求，平等对

待各类经营主体，不得以不合理条件对中小企业、民营企业、

外资企业、外地企业等实行差别对待或者歧视待遇，诚实守

信，减少争议纠纷。

三、强化采购组织

对于小额项目，预算单位一般应当自行开展采购活动。

确需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开展采购活动的，应当在我市政府采

购平台登记的采购代理机构名录中自主择优选取，并按照“谁

委托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加强对所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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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不得“一托了之”。预算单位应当与采购代理机构签订委

托代理协议，明确采购代理范围、权限、期限、档案保存、

代理费用收取方式及标准等事项，并针对采购代理机构违规

行为约定具体的解约条件和违约责任。要重点防范采购代理

机构设置不合理条件排斥潜在供应商，向供应商乱收费，与

供应商、评审专家恶意串通操纵采购活动等问题。法律法规

明确由预算单位承担的法律责任，不因将相关事项委托而转

移。

四、预算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责任

预算主管部门应当发挥内部财务、审计、纪检监察等机

构的职能作用，加强对所属预算单位小额项目采购工作的业

务指导和监督管理，明确与所属预算单位在小额项目采购管

理、执行等方面的职责范围和权限划分，细化工作要求。

预算主管部门及其所属预算单位的小额项目采购中发生

投诉举报的，由预算主管部门负责处理。预算主管部门应当

明确投诉举报受理部门，畅通问题受理渠道，妥善化解矛盾

纠纷。


